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Office Hours 設置要點 

98年 9月 4日經教務會議第 1次通過 

99年 9月 9日經教務會議第 2次修正通過 

101年 9月 3 日經教務會議第 3次修正通過 

一、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生學習效能，激發學生學習態度，並建

立完善學習諮詢機制，特制訂「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Office Hours 設置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實施規畫： 

（一）本校每位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須每週（不含寒暑假）至少安排 4小時 Office 

Hours時間，提供學生課程學習、課後輔導及問題解答。 

（二）教師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至各科辦公室登錄教師個人 Office Hours 之時間，

各科彙整後交由教學發展中心公告於本校網頁中，並彙轉人事室存查。如因課程

調整而有修改，應於開學後二週內完成修改。 

（三）教師個人 Office Hours之排定，請儘量以學生選修課及全校不排課時段為原則。 

（四）教師 Office Hours 時間應視同正式授課，不得與所教授課程時間衝突，同時明

訂於當學期課程大綱中。 

（五）教師應於所定的 Office Hours 時間，在所定之輔導地點接受學生學習相關諮詢，

除因公出差、事病假以致無法在所排定之 Office Hours 時間內提供輔導外，不

得任意因故不履行。 

（六）為達成學習諮詢的最大效益，學生亦可與教師預先約定學習輔導時間。 

（七）為強化學生學習輔導機制歷程，教師得於學習輔導後填寫「Office Hours 學生學

習輔導紀錄表」。 

（八）「Office Hours 學生學習輔導紀錄表」連結於本校網路，再請教師上網登錄填寫。 

三、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